主旨：有關本校辦理「   (採購案名)     」採購案，因驗收結果有不符招標規範情事，經請購單位確認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擬請同意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及契約第   條規定辦理減價收受，簽請  核示。
說明：
一、依據契約條款第    條「 (條文)    」辦理。(如附件一)
二、本案預算金額      元，契約金額     元，得標廠商為     公司，履約期限為     。本校於   年  月  日辦理驗收，驗收結果不合格，主驗人當場指定於   年  月   日前完成改善後辦理複驗。(驗收記錄如附件二)
三、驗收不合格情形如下:(招標規範如附件三)
(一)原招標規範：第14-(4) 符合IP65 & NEMA4規格通過CE UL認證。驗收結果缺少IP65認證文件。
(二)原招標規範：第14- (5) 顯示電壓值、電流值。驗收結果無電壓值顯示。
四、得標廠商經洽   原廠出示證明文件(如附件四)，表示空壓機組系列皆無IP65等級及電壓值顯示。但得標廠商來函(如附件五)願意加以處理以符招標規範需求。處理方式為加裝透明壓克力蓋版及電源控制箱外部加裝液晶電壓顯示器，得標廠商表示其價差約為     元。
五、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及契約規定，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檢討更換確有困難，必要時得減價收受，並處以減價金額100%之違約金。
六、本案驗收不合格部分，經請購單位確認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無減少通常效用且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得以減價收受方式辦理，請購單位評估價差金額尚屬合理。擬請同意減價收受，本案減價金額為    元，另處以違約金     元。
[bookmark: _GoBack]七、擬於得標廠商完成改善並繳妥違約金後辦理驗收。

